泉教中〔2019〕9号附件3

泉州市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录取学生申报表

	姓名
	县（市、区）
	毕业初中学校
	报名号
	学籍号
	中招录取总分及等级
	综合素质评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中招管理部门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教育局中招管理管理部门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


备注：凡已被全市普通高中统一招生网上录取的考生，民办高中自主招生不得再重复录取。否则，不予建立高中学籍。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应填写本表格一式3份，报送主管教育局中招管理部门，并按规定上传至全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。
